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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课法治
1 月 17 日，海口市琼山区检察

院等多部门在琼山区三门坡镇中心
幼儿园与龙塘镇政府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先后开展寒假“积木安全教育
课堂”活动。“积木安全教育课堂”
由琼山区检察院绿苗工作室联合区
妇联、三门坡镇政府、龙塘镇政府等
多部门创新推出，以“法律普及+场
景拼搭”为双驱动，将防溺水、防性
侵、交通安全等安全知识，融入孩子
们喜闻乐见的动手实践中，让抽象
的安全准则变得可触可感，为孩子
们的寒假筑牢平安防线，真正实现
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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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海口：

美兰区多部门开展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
李慧兰 王聘钊）1月26日，海口市美兰区妇联联
合共青团美兰区委、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蓝天街
道办等单位，开展2026年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
动，围绕安全教育主题，为儿童筑牢安全防线。

活动中，美兰区妇联充分发挥“联”字优势，
组织蓝天街道“爱心托管班”儿童集中观看寒假
安全提醒短视频。视频以生动的动画形式，涵盖
用火用电、烟花爆竹燃放、网络安全、交通安全及
食品安全等重点场景，让孩子们直观学习危险识
别、风险规避的方法，掌握基础自护自救技能。
随后，孩子们来到户外参加消防安全主题教育。
消防员现场讲解火灾逃生技巧、灭火器使用方
法，并设置消防器材实操体验、模拟离岸流逃生
小游戏、海姆立克急救演练等互动环节，让孩子
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

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将安全知识送
到儿童身边，既提升了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也为家长提供了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

精准施教：按年龄定制安全
“启蒙课”

“小背心和小裤衩遮住的地方，绝不能让别
人随便摸、随便看。”1月17日上午，三门坡镇中
心幼儿园里，21名5岁至6岁的小朋友正围坐成
圈，认真倾听琼山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
任高彩玉的讲解。

针对低龄幼儿注意力持续时间短的特点，
高彩玉通过“安全接触”和“危险接触”的直观对
比，反复强化“大声说不、立刻离开、马上告诉大
人”的三步自救法。她以互动提问，引导孩子们
主动思考，让防拐骗、防侵害的安全意识在趣味
问答中悄然扎根。

当天下午，活动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龙塘
镇政府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30名6岁至12岁

的孩子上课。相较于低龄幼儿，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理解能力更强，高彩玉的讲解也更侧重法
律边界与实操技巧。她逐一发放未成年人防性
侵害教育手册、防校园欺凌手册及防电信诈骗
手册，还结合真实案例深入剖析。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接受度完全不一样。”
一天两场差异化教学结束后，高彩玉感慨道。
幼儿园孩子坐不住，就用直白比喻和高频互动
拉近距离；小学生有了自主思考能力，就用案例
分析和手册讲解深化认知，“只有精准贴合他们
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安全知识才不会变成

‘耳旁风’，才能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趣味实践：用积木拼搭激活
“安全脑”

每到一个地方，高彩玉的普法课一结束，社

工团队就会接过“教学接力棒”。社工们针对寒
假高发安全隐患展开细致讲解：用PPT和动画
短片拆解“远离老化电线、不碰电器开关”的用
电知识，科普“鞭炮需在合规区域燃放、灼伤后
及时冷敷”的春节安全要点，尤其聚焦车辆盲
区、内轮差等易被忽视的危险区域，手把手传授
自救与科学呼救技巧。

“现在请大家分组，用积木搭出你们心中的
‘安全场景’，还要说出里面的安全小细节哦！”
在龙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随着社工的话音
落下，6组孩子立刻围拢在积木桌前，你一言我
一语地讨论着，并开始拼装搭建。40分钟的拼
搭时间里，孩子们全程专注，完成后更是踊跃举
手分享，原本抽象的安全知识，变成了看得见、
说得出的具体场景。

“比起单纯讲课，孩子们对拼积木更感兴

趣。”参与活动的社工介绍说，通过动手搭建，孩
子们不仅记住了安全规则，还能主动分析危险区
域，“这种实践式学习，比说教效果好太多了。”

两场“积木课堂”的背后，是琼山区多部门
联动守护未成年人的坚定决心：检察院负责法
律知识普及与自我保护教育，妇联衔接家庭与
儿童需求，镇政府提供活动场地与组织支持，社
工团队则负责趣味教学与实践引导，形成“普
法+教学+实践”的闭环。

“这种联动并非偶然，做深做实未成年人保
护在琼山区已成为常态。”高彩玉介绍，琼山区
检察院绿苗工作室2024年5月24日挂牌后，一
直把守护孩子们的安全放在心上，多次开展“送
法进校园”活动，通过普及刑事责任年龄、防范
校园欺凌等法律知识，让法治意识在孩子们心
里生根发芽。

海口琼山检察院绿苗工作室联动多部门推出寒假“积木安全教育课堂”

安全普法“拼”出来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连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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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陈太东 通
讯员陈雨露 刘涵婧）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校园内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纠纷
案件，依法明确了未成年侵权人、监护人及学校
的责任划分，以司法裁判厘清责任边界，为校园
安全治理敲响警钟。

据了解，刘某与陈某系某小学同班同学。
2024年 6月 24日上午课间休息期间，恰逢雨
天，校园走廊地面因雨水浸润变得湿滑，刘某与
陈某在走廊内相互追逐玩闹，不慎导致刘某滑
倒摔伤，经诊断为11号、21号牙牙冠折断。

事故发生后，两人的班主任于当日下午及
时将情况告知刘某的监护人。刘某先后前往
多家医院就诊治疗，产生了医疗费、交通费等

相关合理费用。然而，就此次意外造成的损失
赔偿事宜，刘某监护人、陈某监护人、学校及
相关保险公司多方沟通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
遂向乐东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陈某、所在
学校及承保校园方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共同承
担赔偿责任。

案件受理后，乐东法院结合案件涉及未成
年人的特点，兼顾司法合法性与人文关怀，仔细
核查案件事实、梳理证据链条，全面分析各方当
事人的过错程度。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与陈
某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具备一定的安
全认知能力，应当知晓课间在湿滑走廊追逐玩
闹存在安全风险，但其二人安全意识淡薄，罔顾
安全嬉闹，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双方均
存在过错；涉事学校虽日常通过主题班会、安全

标语、口头提醒等多种形式，开展校园安全教育
工作，履行了基本的教育职责，但在雨天走廊湿
滑这一特殊情形下，未及时采取铺设防滑垫、安
排人员值守提醒、及时清理积水等有效防护措
施，也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刘某与陈某的危险玩
闹行为，未能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
责，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承保了该学校
的校园方责任保险，且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间内，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依法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乐东法院依法作出裁判：刘某、陈
某因自身忽视安全、参与危险玩闹，各承担
40%的责任（其中陈某的责任由其监护人代为
履行）；涉事校方因未及时消除雨天走廊安全
隐患、未有效制止学生危险行为，未尽到充分

管理职责，承担20%的责任。经审理查明，刘
某因此次事故产生的合理损失共计3027.7元，
其中包含医疗费2427.7 元、交通费600元；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在
校园方责任保险范围内，代为学校向原告刘某
赔偿605.54元；关于后续治疗费，待实际发生
后，刘某可另行向相关责任方主张权利。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该案的审理明确了校
园内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划分标准，既强调了
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学校的管理职责，也注重引
导未成年人树立安全意识，为同类案件的处理
提供了司法参考。乐东法院将持续发挥审判职
能，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通过典型案例
宣传强化法治引导，推动形成家庭、学校、社会
协同发力的儿童权益保护格局，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营造安全、有序、法治的校园环境与社会
氛围。

乐东法院审结一起校园内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纠纷案

通过典型案例强化法治引导


